[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Hlk72367435]广东省西枝江主要支流淡水河排水防灾减灾项目（二期）淡水铁桥重建工程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方案

为确保广东省西枝江主要支流淡水河排水防灾减灾项目（二期）淡水铁桥重建工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工作依法依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4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第590号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精神，并依据惠州市惠阳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广东省西枝江主要支流淡水河排水防灾减灾项目（二期）淡水铁桥重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惠阳发改投审〔2026〕7号）及惠阳府纪〔2026〕27号文审议通过的《广东省西枝江主要支流淡水河排水防灾减灾项目（二期）淡水铁桥重建工程征地拆迁补偿预算方案》，拟定《广东省西枝江主要支流淡水河排水防灾减灾项目（二期）淡水铁桥重建工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下称《实施方案》），现公布如下：
一、房屋征收范围及用途
广东省西枝江主要支流淡水河排水防灾减灾项目（二期）淡水铁桥重建工程依法征收位于淡水街道桥背、淡环地段项目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和其他建（构）筑物，被征收范围内的土地用于淡水铁桥重建工程项目建设。
二、房屋征收补偿原则
对项目征收范围内的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给予补偿，对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
三、房屋征收签约时限
自征收决定公告发布之日起90日内，完成全部房屋征收签约搬迁工作。
四、房屋征收部门及其实施单位
（一）房屋征收部门：惠州市惠阳区自然资源局。
（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淡水街道办事处。
五、房屋征收补偿及价值确认
（一）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二）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及价值确认：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及有关规定进行评估确定。鉴于本项目同时涉及集体和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惠阳区人民政府于2026年1月20日发布《关于广东省西枝江主要支流淡水河排水防灾减灾项目（二期）淡水铁桥重建工程征收土地预公告》（惠阳府告〔2026〕4号），按照“同一项目、同一标准”及有利于被征收人的原则，本项目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基准日统一确定为2026年1月20日。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选定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第590号令）的规定先行协商，协商不成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公开摇珠选定。
六、房屋征收奖励和补助
（一）住宅房屋选择货币补偿具体的奖励和补助如下：
	序号
	类别
	选择货币补偿

	1
	搬迁费
	按照符合居住使用条件的被征收永久性住宅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标准为15元/平方米，每栋房屋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补助。

	2
	过渡期安置补助
	按照符合居住使用条件的被征收永久性住宅房建筑面积和同区位同类住宅房屋平均市场租金单价（根据惠阳区房屋市场租金分析报告确定）计算，一次性补助12个月。

	3
	一次性签约补助
	（权利人在房屋征收实施单位送达被征收房屋评估报告之日起30日内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给予该项补助）
一次性签约补助按照被征收人住宅房屋建筑面积，有办理房屋产权证件的房屋按合法建筑面积计算一次性签约补助，部分或完全未办理房屋产权证件的房屋，对房屋总建筑面积最高不超过480平方米给予一次性签约补助。一次性签约补助每平方米补助金额不高于本征收项目周边普通商品房住宅备案平均价的10％。

	4
	限时搬迁奖励
	（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实施单位送达被征收房屋评估报告之日起30日内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给予该项奖励）
按照符合居住使用条件的被征收永久性住宅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米300元，每户最高奖励14.4万元。


奖励和补助标准如下：
	一次性签约补助费（元/㎡）
	房屋过渡期安置补助费（元/㎡）
	限时搬迁奖励费（元/㎡）
	房屋搬迁补助费（元/㎡）

	1344.15
	192
	300
	15


（二）经营性永久（或经认定实际用作商业经营的）房屋补偿，具体补偿标准如下：
	1
	搬迁费
	房屋的机械设备、物资等动产搬迁费，可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按有关规定给予动产搬迁费。

	2
	限时搬迁奖励
	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实施单位送达被征收房屋评估报告之日起30日内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腾空房屋交付给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清拆的，给予每平方米300元奖励，每户最高奖励14.4万元。

	3
	停业停产损失补偿
	1.按实际用作经营的房屋建筑面积和同期、同区域、同类经营性房屋市场租金（根据房屋市场租金分析报告确定）计算给予一次性6个月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在2026年1月20日前已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且仍在实际经营的非住宅房屋，承租人在送达被征收房屋评估报告之日起30日内搬迁腾空房屋交付给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清拆的，按此标准给予承租人6个月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剩余租赁期限不足6个月的，按照实际剩余租赁期限计算）。     
2.房屋权属人不同意按前项规定计算补偿的，可按土地征收前1年内实际月平均税后利润（不能提供纳税凭证或者无法核算税后利润的，按上年度本地区同行业平均税后利润率计算）和6个月停产停业期限，由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按《评审实施意见》的规定予以确定。


七、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式（鉴于本项目使用专项债资金进行征收补偿，因此本征收项目不设安置房，若被征收人有安置需求可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协商，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进行处置）
选择货币补偿：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以货币的方式支付给被征收人。房屋征收的补偿包括：①土地使用权价值补偿；②房屋建筑物价值补偿；③一次性签约补助；④临时安置补助费；⑤搬迁补助费；⑥限时搬迁奖励。
八、有线电视等的移装费
（一）有线电视移装费：150元/户
（二）固定电话移装费：150元/号（不含分机）
（三）空调拆装费：300元/台
（四）热水器移装费：100元/台
（五）网络移装费：150元/户
（六）太阳能热水器移装费：600元/台
（七）管道燃气迁移费：按区发展改革部门核定的标准给予补偿。
九、其他合法建（构）筑物和附着物等补偿
参照《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办法》（惠府〔2025〕6号）等相关标准给予补偿。
十、其他
（一）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收到补偿款后，应当将被征收房屋的全部产权资料原件交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并配合办理产权注销登记。
（二）对在本实施方案中未能明确的其他事项和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工作中遇到的个案问题，由征收部门及征收实施部门提出解决方案，并报惠阳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三）本实施方案在执行过程中，若上级政府出台新的规定，且新的规定与本实施方案不一致的，按照上级政府颁布的规定执行。



